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國中部班際球類運動比賽實施辦法
96年8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
99年7月3日校務會議修正
一、宗旨：藉校內班際比賽之推展，以提昇運動風氣及學生對運動規則的認知，進而培養學生喜好運動與愛班、愛校之團體意識並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體育組。
三、比賽日期：學期開始，依體育組排定之賽程表日期出賽。
四、比賽地點：西校區。
五、比賽項目：     

    （一）國一：男女躲避球。 

    （二）國二：男籃球、女九人制排球。
（三）國三：男排球、女籃球。
六、組隊規定：
    （一）以班級為參賽單位。
（二）若班級男生或女生人數不足，可跨班聯合組隊，惟以兩班聯合為限且同為人數不足班級。
（三）若男生不足，女生可代表男生組球員，但男生不能參加女生項目。
（四）男或女球員人數不足之人次可重複。
七、組隊人數：
（一）躲避球30名。
（二）籃球20名。
（三）6人制排球14名（含2位候補）九人制12名。
八、競賽規程：
（一）、躲避球：
1.採3局2勝單淘汰制，每局十分鐘，時間到，內場剩餘球員多數者獲勝。
2.若於時間內清除對隊所有球員即獲勝。
3.內圍被擊斃球員須至場外，一經發現違規情形，該隊判予失敗，對隊獲勝。
4.男生18位、女生12位。
（二）、籃球：
1.採單淘汰制，準決賽時敗隊打3、4名，勝隊爭冠亞軍。
2.一、二、三節參賽同學不能重覆，第四節可任五人上場。
3.每場比賽分四節，每節八分鐘，每節之間休息2分鐘。
4.進攻隊必須在八秒之內過半場，進攻投籃時間為24秒。
5.除最後兩分鐘死球停表外，其餘進行皆不停表。
6.每節每隊可叫暫停一次，第一及第三未叫暫停之隊伍不可累至第二及第四節使用之。
7.除第一節在中圈跳球開始比賽，其餘採球權輪替制。遇爭球則交替輪轉並於最近邊線處發球入界。
8.單節犯規達6次即須退場一名球員且不得遞補。
9.時間終了若平手，各隊各派出5名罰球以決定勝負，再平手以一對一，罰進者獲勝。
10.技術犯規兩次或惡意犯規即驅逐出場並依校規處分，一切判決以裁判之判決為最終之判定。
（三）、六、九人制排球：
1.三局二勝單淘汰制。
2.九人制排球每局21分，20分平手，以領先兩分為勝一局，如22分平手，則以先獲得第23分者為獲勝。
3.六人制每局25分，24分平手後，以領先兩分為勝一局，如26分平手，則以先獲得第27分者為獲勝。
4.決勝局，則以先獲第15分者為勝，若第14分平手，則須連贏兩球搶16分，若再平手則以先得17分者獲勝。
5.6人制排球，上、下半局人員不得重複，決勝局則可。
九、獎勵：
（一）高中組各項取前四名。
（二）國中組各項取前四名。
（三）優勝班級頒發錦旗。
（四）冠軍球員小功一支、亞軍嘉獎兩支，季、殿軍嘉獎一支
十、懲處：
（一）班隊球員在比賽時間超過五分鐘未到比賽場地，則以棄權論。
（二）如有不合規定之球員出賽，一經確定屬實即取消所獲成績並依校規處分。
（三）比賽期間，球員若發生毆打或侮辱裁判及嚴重違反運動精神等情事，則取消參賽資格，並以校規處分。
十一、申訴：比賽中若有問題應當場提出，經裁判審議後即依該場裁判之判定為終決，各隊不得異議。
十二、附則：
（一）比賽球員須著體育服裝，外加體育組提供的號碼衣。
（二）第一場球賽，儘量以其中至少一班上體育課為比賽時間。
（三）為增加同學比賽士氣及班級凝聚力，第一場球賽，希望全班能在場加油。
（四）爾後賽程除非任課老師帶領，除了比賽球員外，其他同學不得任意前往球場。
（五）有先天性疾病不能劇烈運動同學，請不要報名參賽。
十三、本辦法呈報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